
　

东政办发〔２０２５〕４号

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«东营市农贸市场布局优化和

改造提升实施方案(２０２５—２０２７年)»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:
«东营市农贸市场布局优化和改造提升实施方案(２０２５—２０２７

年)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２５年７月１１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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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

东营市农贸市场布局优化和改造提升实施方案

(２０２５—２０２７年)

为进一步提升全市农贸市场服务水平,改善市场经营环境,规

范市场经营秩序,更好满足居民生活需要,按照市级统筹、县区主

导、分类改造、分批实施的原则,２０２５年,对至少１２个农贸市场进

行改造提升;到２０２７年年底前,对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办的农贸市

场进行布局优化和改造提升,逐步打造一批布局合理、环境整洁、

功能完备、管理规范、经营文明的农贸市场.现结合本市实际,制

定本方案.

一、重点任务

(一)优化农贸市场布局.结合城市开发建设和居民生活需

要,科学规划、合理布局标准化、智慧型现代农贸市场.对现有功

能弱化、安全隐患突出、辐射需求低的农贸市场引导转型或退出.

(二)更新硬件设施.对农贸市场内摊位、柜台等进行修缮或

更新,对老旧或损坏的墙面、地面、路面等进行翻新,完善配套给排

水、照明电气、通风、安全防护等基础设施,加装标识(警示)牌、护

栏、“三防”等经营服务设施,打造整洁明亮、通风良好、无异味的购

物环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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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优化经营环境.合理设置功能分区,优化摊位布局,杜绝

侵占经营通道和消防通道行为.加强市场内环境卫生整治,做好

地面清洁、垃圾处理等日常监管.开展农贸市场周边占道经营、乱

设摊点、私搭乱建、堵塞消防通道等整治工作,实现人流、物流畅

通,维护良好的环境卫生和交通秩序.

(四)提升农贸市场智能化水平.鼓励摊位配置智慧化电子秤

和收银支付系统等感知设备,提升终端数字化水平.推动增设信

息公示系统,实时显示交易产品相关信息,实现“一屏统览、一屏可

观”.推动安装高清监控设备,实现农贸市场内外全方位、无死角

实时监控和追溯.鼓励有条件的经营商户在电商和移动端平台开

设网上菜市场,打通线上线下供应链,实现“网上下单、店下配送”.

(五)完善农贸市场服务功能.在农贸市场内设置专门食品快

检室,对市场内销售的农产品进行抽样检测,公示检测结果,确保

产品质量和消费安全.设置便民服务中心和休息区,为消费者和

经营业户提供休息、饮水、咨询、投诉受理等服务.增设无障碍通

道、无障碍卫生间等便民设施,统筹设置施划停车泊位,提升消费

者购物体验.鼓励拓展服务功能和引进新兴业态,支持划定专门

区域设置便民流动摊位.

(六)提升本质安全.按照有关规定要求,对农贸市场内钢结

构建筑进行结构安全鉴定,依据鉴定结果分级实施改造.全面排

查农贸市场内用电、燃气、消防等设施设备,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进

行更新改造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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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分工

(一)市住房城建管理局.会同市市场监管局共同负责全市农

贸市场布局优化和改造提升工作;负责指导全市农贸市场改造提

升的方案制定、标准设计等工作;负责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程质量

和施工安全监督、消防验收备案等工作;指导属地做好改造提升过

程中临时市场的设置;指导属地开展农贸市场周边环境治理和流

动摊点管理.

(二)市市场监管局.会同市住房城建管理局共同负责全市农

贸市场布局优化和改造提升工作;负责选取具备条件的农贸市场

推广电子计价秤智慧化应用;加强对改造提升实施中临时设立的

农贸市场食品安全、产品质量等监督检查工作;指导农贸市场内部

各功能区的划分、智慧监管等工作.

(三)市公安局.负责农贸市场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管理,合理

施划路内临时停车泊位,治理车辆乱停、乱放问题.

(四)市财政局.负责拟定农贸市场布局优化和改造提升财政

奖补政策和激励机制.

(五)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.负责农贸市场规划工作,保障农

贸市场建设用地,协助做好改造提升方案审批,并做好农贸市场周

边违章搭建认定相关工作.

(六)市商务局.负责指导农贸市场业态布局工作;参与农贸

市场经营秩序规范整治和环境提升工作.

(七)市卫生健康委.负责指导农贸市场改造提升的卫生防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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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.

(八)市行政审批局.负责农贸市场改造提升项目相关手续审

批工作.

(九)市消防救援支队.负责对农贸市场改造提升涉及的消防

内容提供技术支持,参与消防设施改造方案论证;负责对临时设置

及改造提升后的农贸市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指导.

三、实施步骤

(一)调研摸底阶段(２０２５年７月底前).

市住房城建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动员部署,对全市

农贸市场经营业态、建筑质量、消防安全、道路设置等进行调研摸

底,全面掌握农贸市场现状.

(二)具体实施阶段(２０２５年８月—２０２７年１１月).

１．制定改造方案.各县区(含市属开发区、黄三角农高区,下

同)按照先急后缓、分批实施的原则,先组织对农贸市场建筑结构、

消防安全、经营环境等进行综合评估鉴定,再“一场一策”制定改造

提升方案.根据改造标准和改造内容,将改造类别分为智慧型、标

准型和便民型.引导新建农贸市场和东营区、东营经济技术开发

区城市建成区内农贸市场按照标准型、智慧型农贸市场确定建设

改造提升方案.

２．开展施工设计.根据改造提升方案,各县区组织市场开办

单位(含权属单位,下同)开展农贸市场改造提升施工设计工作.

市场开办单位可通过委托第三方等方式开展施工设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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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实施施工改造.各县区组织市场开办单位按照施工设计方

案组织实施农贸市场改造提升.相关职能部门在改造提升过程中

做好指导监督工作,确保项目达到质量标准要求,同时协助市场开

办单位做好临时农贸市场的设置工作.

４．组织竣工验收.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完成后,由住房城建管

理、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市场开办单位申请竣工验收,自然资源和规

划、商务、卫生健康、消防救援等部门根据确定的改造标准组织联

合验收,实现改造“完成一个、验收一个、交付一个”.

(三)巩固提升阶段(２０２７年１２月).

由住房城建管理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能,建立长效监

管机制,加强对改造提升完成农贸市场的监督管理,持续巩固农贸

市场改造提升成果.

四、资金筹措

(一)市场开办单位做好农贸市场改造提升资金筹措工作.鼓

励市场开办单位通过社会融资、申请政策性资金等方式筹措改造

提升资金.

(二)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程完成后,市级财政按照不高于审

计值的３０％给予补助,累计补助金额不超过６０００万元.具体补

助办法由市住房城建管理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并组织实施.

五、保障措施

建立健全农贸市场布局优化和改造提升沟通协调机制,市政

府有关部门、单位要各负其责,密切配合,协同做好手续办理、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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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和监督检查工作.各县区要落实属地责任,分类分批组织实

施农贸市场改造提升,稳妥做好农贸市场改造提升期间商户临时

安置工作.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强化宣传引导,广泛宣传农贸

市场布局优化和改造提升工作成效,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贸市

场发展的良好氛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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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监委,市法　
院,市检察院,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,石油大学,东营军分　
区,黄河三角洲综合训练基地,省黄三角农高区管委会,山东石　
油化工学院.

　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５年７月１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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